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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組審核受款人資料

(含姓名、身分證字號、

金融帳號等) 

銀行代轉入受

款人帳戶 

製作媒體轉帳

資料 

結案 

註 1： 

(1) 事務營繕組於每學期末通報各棟學生宿舍是否有節餘超額能源費款項可供退還。 

(2) 生活輔導組製作可退費宿舍(以事務營繕組所通報水、電、瓦斯費為依據)住宿生

之能源費退費清冊。 

註 2： 

(1) 生活輔導組以原先登記之各寢室冷氣儲值卡持卡人(寢室長)為受款人。 

(2) 每學年第 2學期末彙整一次辦理退費作業併送交主計室辦理沖銷帳款。 

註 3： 

(3) 生活輔導組比照校務資訊系統之「住宿保證金」退費清冊模式(含受款人姓名、身

分證字號、金融帳號等資料)，編製能源費暨冷氣儲值卡退費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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